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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 

常住建〔2019〕274 号 

 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上 

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建房管〔2018〕910 号）

文件精神，规范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，

确保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系统和安全，依据《常

州市城建档案管理实施细则》、《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

偿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管理 

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国有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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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全流程中直接形成的，具有保存价值的

各类文字、图表、声像、实物、电子文件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

史记录，包括房屋征收与补偿项目档案、被征收房屋档案以及房

屋征收补偿决定档案。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是真实记录城市变

迁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，也是维护国家、集体、个人合法

权益，化解矛盾、调解纠纷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凭证。加强房

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，对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具有十

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。 

各辖市（区）房屋征收部门、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要高度重

视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。一是要建立领导负总责、专人

负责、岗位专管的档案管理工作机制，完善档案管理网络，配备

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，负责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

移交等工作；二是要把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移交

等列入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程序，做好环节把控，保障档案管理

工作的稳步推进；三是要健全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

保管、移交、利用、保密等各项管理制度；四是要保障房屋征收

与补偿档案工作经费到位、工作人员到位、安全管理到位，切实

把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落到实处。 

二、明确职责，完善机制 

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实行“分级指导、统一管理、定期

移交”的原则。 

各辖市（区）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房屋征收与补偿

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工作，要明确内部各科室、各相关单位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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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的职责，对内部科室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以及征收服务

中介机构的档案管理工作进行监督、指导和检查，并在规定时限

内向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。各房屋征收实施单

位以及征收服务中介机构要配合辖市（区）房屋征收部门做好房

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的收集、整理工作，确保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

系统、安全和有效利用。 

辖市（区）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房屋征收项目竣工验收完成

后一年内向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。 

市房屋征收部门负责对全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管理工作

进行监督和指导，并将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对各辖市（区）房屋征

收与补偿工作考核范围。 

三、对照标准，保证质量 

各辖市（区）房屋征收部门要严格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与补偿工作流程，对照档案管理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，切实做好

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，确保档案资料收集完整、

整理规范、摆放有序、标注清晰、保管安全。 

房屋征收与补偿项目档案一般以征收项目为单位按卷整理，

被征收房屋档案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档案按照“一证一档”的原

则按卷或按件整理。 

房屋征收与补偿档案包括以下内容：  

（一）房屋征收与补偿项目档案 

1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申请材料； 

2．征收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证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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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征收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； 

4．征收项目符合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证明； 

5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、旧城区改建项目纳入市、县级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证明； 

6．征收范围用地红线图； 

7．房屋征收部门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的征收委托协议书； 

8．征收服务委托协议书； 

9．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函及回执； 

10．房屋征收调查登记告知书、民意调查表及数据汇总； 

11．未经登记建筑认定处理情况汇总表； 

12．征收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，征收项目涉及被征收

人超过 500 户时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； 

13．征收项目补偿资金测算相关材料； 

14．产权调换房屋清单、结算价格、户型图、处置权证明及

价格评估报告； 

15．征收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及其论证会议资料、公开

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； 

16．征收补偿方案听证公告、听证会相关资料（含听证会现

场照片、听证会笔录等）； 

17．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的公告； 

18．房屋征收决定及公告； 

19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； 

20．征收项目基准价格评估报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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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．选择征收评估机构资料； 

22．被征收房屋分户补偿情况汇总表； 

23．相关公示影像资料； 

24．征收项目审计报告； 

25．征收项目竣工验收资料； 

26．对征收决定复议、诉讼的资料； 

27．其他应当归档的材料。 

（二）被征收房屋档案 

1．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； 

2．房屋征收与补偿结算表； 

3．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等权属资料或相关权属证

明材料； 

4．被征收人身份证明； 

5．送达地址确认书； 

6．未经登记建筑调查、评审、认定处理相关材料； 

7．房屋征收评估报告（含资产评估报告）、评估报告送达回

证； 

8．参照营业用房认定与补偿相关资料； 

9．被征收人领取征收补偿款的凭证； 

10．补偿决定书及公告； 

11．其他应当归档的材料。 

（三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档案 

1．作出补偿决定的相关资料；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3 日印发 


